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 ２００７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草案》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８年１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一月九日）在立法會會議

上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２００７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

例草案》致辭全文： 
 
主席女士： 
 
  我動議刪去第７部及第２４條，以及修正其他剛讀出的條文。修正案

的內容已載於發送給各委員的文件內，我現在就主要的修訂作簡單介紹。 
 
  我動議修正條例草案第２條，以指明草案第１２部、第２５部以及第

２７部的生效日期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藉憲報公告指定，而其餘條

文則會在草案刊憲當日生效。那些較遲生效的條文涉及無人申索權益的處

理、取消豁免房屋津貼和其他房屋利益計算在「有關入息」內，以及改善

追討欠款機制。我們是因應僱主團體和強積金受託人的意見，認為需要一

段過渡期去適應有關轉變，以及調整相關程序和系統，因此推遲這些條文

的生效日期。期間，積金局會推行宣傳和教育工作，以加深公眾對法例修

改的認識，並與受託人緊密聯繫，確保過渡過程暢順。 
 
  條例草案第３至１０條以及第１５至１７條主要修訂《強制性公積金

計劃條例》（以下簡稱《強積金條例》）和《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

例》（以下簡稱《一般規例》）裏對書面承諾形式的規定。因應法案委員會

的建議，我們提出修正案，以訂明積金局可接納的書面承諾是「以契據或

管理局所接受的具有同等效力的文件」。 
 
  條例草案第７部的原意是訂明《強積金條例》下各個公開紀錄冊的用

途。法案委員會憂慮這項修訂可能在無意間限制公眾查閱紀錄冊的資料。

為了釋除委員的疑慮，我們提出修正案，刪除該部的條文。 
 
 



  條例草案第２３條及２４條旨在訂明僱員或自僱人士在受僱或自僱

期間年滿１８歲時，條例何時適用於他們。修正案修訂草案第２３條，及

刪除草案第２４條，目的是更有效地澄清條例對僱主、僱員和自僱人士的

應用。根據該項修訂，僱主須在僱員年滿１８歲時安排他成為強積金計劃

成員及作出強積金供款，猶如有關的僱用是在該僱員年滿１８歲時開始一

樣，類似的安排亦適用於自僱人士。 
 
  條例草案第３７條訂明積金局須就無人申索權益設立紀錄冊。由於紀

錄冊載有關於個別計劃成員的資料，因此我們提出修正案，以強調該紀錄

冊的用途，從而界定紀錄冊內的資料的正當使用範圍。 
 
  條例草案第４１條容許積金局為指明目的披露關於強積金計劃及基

金的資料，以協助計劃成員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為了使有關條文更為

清晰，法案委員會建議列出積金局可披露的資料項目，並且容許積金局在

有需要時披露額外資料。我們因此提出修正案以採納這項建議。可予披露

的資料將包括，但不限於，強積金基金收費、投資組合和風險等。 
 
  條例草案第４７至４９條旨在延長《強積金條例》第４３Ｃ條和４３

Ｅ條，以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豁免）規例》第２６條下指明罪行的檢

控時限，容許積金局在發現或知悉罪行後六個月內，提起刑事法律程序。

不過，香港大律師公會認為罪行的檢控時限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終結時間。

因應這項意見，我們提出修正案，把先前所述條文的檢控時限修改為積金

局發現或知悉有關罪行後六個月內，或在該罪行發生後三年內，以較早者

為準。 
 
  條例草案第６３條訂明積金局追討欠款和供款附加費的權力。修正案

旨在清楚指明和區分就僱員和自僱人士的不同情況，積金局把追討回來的

欠款和供款附加費支付給強積金計劃的安排。 
 
  主席女士，全部的修正案均已得到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懇請委員通

過我動議的修正案。多謝主席女士。 
 
完  
 
 


